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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業者對於消費糾紛之因應之道 

一、 總說 

    根據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105 年度目前之申訴案件統計，關於美容商品或

美容服務業者被申訴主要以標示不實、品質有問題、終止退費糾紛三項

為主。 

二、美容業者面臨消費糾紛之類型： 

    (一)終止美容會員契約 能否取回未施作之費用？ 

1、依照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： 

第 12 條規定：(實施後消費者任意終止契約之退費標準) 甲方於

瘦身美容課程實施後因甲方任意終止本契約者，乙方應於終止後

____日內(不得逾三十日)將已收取之費用扣除已接受服務之費

用，並扣除已提領並拆封之附屬商品金額，及再扣除終止契約手

續費後退還於甲方。前項之終止契約手續費，係指價金總額扣除

已接受服務費用，及已提領並拆封之附屬商品的剩餘金額之百分

之_____________(但其最高金額不得逾上述剩餘金額之百分之

十)。若未約定終止契約手續費之金額時，乙方不得扣除終止契

約手續費。  

第一項之已提領並拆封之附屬商品，係指已拆封使用之最小消費

包裝商品，其以整組或量販方式行銷而未拆封使用之最小消費包

裝商品仍屬未拆封。  

2、已接受服務及已提領並拆封附屬商品之價格，以契約所定單價為

準，未約定單價者，以平均價格或市價為準。 

Q：消費者就已拆封而未使用之保養品可以辦理退貨？ 

Q：業者以試用為名義拆封附屬商品供消費者免費體驗，

俟消費者同意簽約付款購買美容服務，即將上述拆封

之附屬商品交付消費者，嗣消費者終止契約時，該等

為業者先行拆封之附屬商品價格應否扣除？ 

Q：消費者同意簽約付款購買美容服務後，業者在提供第

一次美容服務時，即將全部附屬商品予以拆封，嗣消

費者終止契約時，該等為業者自行拆封之附屬商品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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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應否扣除？ 

(二)美容商品效能之誇大不實或侵害 

例如含有膠原蛋白的美容保養品塗抹於肌膚上，僅可能達到表面保濕、 

潤澤肌膚的功效，無法修護已受損之皮膚細胞。 

 

例如香水與指甲油帶給人們芬芳的氣息與豔麗的手指，但為了讓味道與

色澤更加穩定，仍有部分不肖商人會違法添加令國人聞之色變的塑化劑

（鄰苯二甲酸酯類），若長期大量暴露，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會對身體產

生嚴重的危害。 

例如消基會抽驗約 4成 6的沐浴乳檢出防腐劑。  

(三)美容服務引起身體不適或傷害之糾紛 

     從事設計、生產、製造商品的企業經營者，在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時 

，應該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。 

如果商品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可能者，應在明顯處

標上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方法。  

業者違反上述規定，導致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此受到損害時，除應負民事

連帶賠償責任，行為人亦可能要負業務過失傷害罪之刑事責任。 

 

Q：美容服務業者可以私製美容保養品銷售予消費者嗎？ 

Q：美容服務業者使用果酸含量 10％美容產品替消費者做肌

膚保養調理合法嗎？ 

Q：在市場上可以從美容院、沙龍護膚中心、皮膚科、整形

外科，到目前的婦產科、家醫科、甚至於骨科、牙科等

醫療院所都可以發現從事果酸換膚。許多坊間的美容中

心已私下引進 20％-35％的高濃度果酸，配合其它護膚的

保養，每次收費在 1800 元至 3000 元左右，究竟美容服

務業者可以替消費者做果酸換膚(使用含量超過 20％-35

％的高濃度果酸)嗎？ 

三、結語 


